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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嵇書
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有關侮辱國歌行為的罪行的跟進問題

就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3 月 22 日的信件，現回農如下。

《國歌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原則

2. 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的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反映

《國歌法》這條全國性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，即維護國歌的尊

嚴，使市民尊重國歌；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

實際情況。《條例草案》已在這兩項原則中取得平衡，以符合香港
法律制度的方式實旄全國性法律的內容。

3. 《條例草案》主要有兩個重點：第一，說明國歌是國家的象徵

和標誌，透過指引性條文讓市民尊重國歌。《條例草案》第2部列明

有闢奏唱國歌的標準、禮儀及場合，全為指引性條文，並沒附帶罰

則。第二，就一些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或不噹使用國歌的行為訂立

罰則。這些條文載於《條例草案》第 3部。在判斷個案是否觸犯法例

時，警方會根據法例的要求，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得到
的證據作評估。舉證責任落於檢控的一方，如有關部門在確立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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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及意圖後決定作出檢控，案件最終由法庭按香港一貫處理刑事

案件的標準（即「毫無合理疑點」）作出公平的判決。

4. 我們不能同意取消《條例草案》第 4條「奏唱的禮儀」的建

議。該條文反映了《國歌法》第七條的內容，亦為市民提供了指

引，説明在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時當守的禮儀。我們認為

《條例草案》第4條符合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原則。

耷

5. 弁言主要用於逑明相關法例的背景，有助了解法例條文，香港

的成文法內有約 50條法例附有弁言。《國歌法》第一、三及五條闡

明立法的目的及精神，以及清晰說明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，因

此必須尊重國歌和維護國歌的尊嚴。把這些條文適噹地列入弁言，

是為了讓市民清晰了解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目的，並更準璀反映

《國歌法》的條文內容。《條例草案》的弁言並不衍生法律責任，

更遑論把法律責任加諸任何個人或維織。

立法會議員宣謦儀式

6. 《條例草案》第 5(1)條訂明，在列於附表3 的每個場合，須奏

唱國歌，而附表3 包括根據《宣誓及罄明條例》（第 11 章）第 19條作出

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。正如我們於立法會CB(2)893/18-19(01)號文

件中所述，立法會議員須在參選時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（第 542章）第

40條及就職宣謦時根據《宣誓及筌明條例》第 16(d)條載列於附表二

的誓言表明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

區。在擁護「一國兩制」的前提及符合《基本法》相關條文和上述

本地法例的要求下，立法會議員應尊重國歌這國家的象徵和標誌，

在宣誓儀式中亦應參與奏唱國歌環節。

7. 所有候任議員應根據《基本法》及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

法第一百零因條的解繹》以及本地相關法例，依法宣謦就任立法會

議員。監誓人會按照法律的規定，就每名議員的宣誓決定是否有

效；而根據相關的法庭判決，法庭有權根據個別候任議員於宣警儀

式作出的行為而判斷有關宣誓是否有效，從而決定有關議員的就任

資格。議員如非故意違反宣誓要求，或褻瀆宣誓程序和儀式等，並

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出席宣謦儀式和進行宣誓，應毋須擔心被取消資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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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罰水平

8. 《條例草案》第 7(6)條訂明，任何人犯第 7條所訂罪行，可處

第 5級罰款及監禁 3年。此刑罰水平與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中侮辱國

旗或國徽罪行的刑罰水平一致。我們必須強調，第 5級罰款及監禁 3

年是犯侮辱國歌罪行的最高刑罰水平。法庭會根據每宗案件的實際

案情而量刑。

執法事宜

9. 《條例草案》第 3部將由警方負責執法。《條例草案》通過

後，警方日常的執法行動將涵蓋有關執行《國歌條例》的工作。不

論在大型活動或互聯網上，警方均會留意各種可能發生的違法活

動，按實際情況採取適噹行動，依法搜證及跟進調查，並在有充足

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檢控。警方將以現有編制執行有關《國歌條例》

的工作。

教育事宜

10. 《條例草案》第 9條，是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

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。第 9條的法律責任在於發出挂示的一方

（即教育局局長），而非接受指示的一方。實際的執行會由教育局璝續

根據現行的機制處理。

11. 正如我們於立法會CB(2)995/l 8-19(01) 號文件第 15段所述，

《條例草案》第 9條或其他條文沒有把違反教育局局長就第 9條發出

的指示定為刑事罪行，因此沒有罰則。教育局一向有行政措旄跟進

學校的違規事宜（包括沒有遵循局長發出的指示），例如發出口頭或書

面勸喻及警告等。如個別學校依然不按要求作出改善，教育條例亦

有相關條文賦予權力處理。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是學校教育應有之

責。中、小學校一直有教學生唱國歌，國歌的學習內容已蘊含於

中、小學學科課程之內，而社會對教育學生尊重國歌沒有異議。我

們看不到學校會違反教育局局長就《條例草案》第9條發出的指示。

一直以來，學校都會遷守教育條例、相關法例及教育局指引所定的

要求行事，相信在《國歌條例》的落實亦如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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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林瑋琦 閂霫 代行）

2019 年 3 月 29 日

副本送： 教育局局長

（經辦人：康陳翠華女士傳真號碼： 3428 6034) 

律政司司長

（經辦人：彭士印先生

陸璟恒先生

劉德偉先生

保安局局長

（經辦人：曾裕彤先生

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 
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 
傳真號碼： 2845 1609) 

傳真號碼： 2810 7702) 


